
浙江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浙江交通技师学院） 

中职名校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根据《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浙江省“中等职

业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浙江省“中职教育名校名师名

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文件有关精神，为按时、高质、

高效实施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规范项目管理，结合学校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校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总体目标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充分发掘利用学校自身特色和优势资源，进一步丰富优质办学资源，

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契合

度、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实现学校规

模、质量、结构、效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争取在职业教育领域做得更

强、更精、更优，全力打造全省中职教育顶尖品牌，全面提升学校现代化

建设水平。 

    第二条 学校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中职课程改革、

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治理能力建设、学生核心素养提升、信息化建设、

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名师培养工程、名专业培育工程、汽车“城市展厅+”

学习平台建设、赛车梦工厂、“多彩系部• 魅力校园”文化品牌项目、创

客空间 12 项任务。 

    第三条 学校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重点围绕补齐发展短板、更新办

学理念、完善育人机制、丰富优质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培养质量、

增强办学特色，按照“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原

则，开展建设。 

    第四条 学校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实施精细化管理，做到精确定位、

合理分工、细化责任、过程控制、量化考核。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条 成立学校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

导小组），院长为建设工作第一责任人，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其他院领导

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为学校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领导小组主要

承担以下职责： 

    （一）对项目建设目标、任务、内容进行整体规划，确定各级子项目

的建设内容，选择负责人，筹集资金及分配建设经费。 

    （二）组织项目实施，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协调，全面负责建设项

目的监控、评估、验收等过程。 

    （三）研究制订保证项目顺利完成的制度及措施。 

    （四）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送项目阶段进展报告和申请项目验收。 

    第六条 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项目建设的日常管理。项

目建设办公室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一）贯彻落实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 

    （二）负责项目建设方案和项目任务书的修订。 

    （三）组织召开项目建设例会，负责项目实施的指导、协调、监控和

考核。 

    （四）负责项目档案管理、信息采集、进展情况统计等，为领导决策

提供服务。 

    （五）负责相关管理制度、阶段总结、汇报等材料的起草工作。 

    （六）负责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进行检查、审计和验收的准备工作。 

    第七条 学校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实施项目管理责任制。根据任务

安排设置一、二级项目组，分别由相应责任人负责牵头落实。一级项目可

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可分若干二级建设项目；一级项目负责人由相关部门负

责人担任，二级项目负责人可由系部骨干教师承担，但必须经一级项目负

责人提名，报领导小组批准。项目负责人应保持相对稳定，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一般不作岗位调整。 

    （一）一级项目组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1、负责与领导小组签订一级项目建设责任书，制订所承担项目的执行

计划、资金预算并组织实施。 

    2、负责对二级项目的建设进度、质量等进行检查、指导、监督和管理，

确保项目建设任务按时完成。 

    3、向项目建设办公室提交本小组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汇报，接受项目

建设办公室的监督、检查、指导和评估，并提交项目建设的相关资料。 

    （二）二级项目组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1、负责与一级项目组签订项目责任书，确保所承担的项目的具体落实

及按期保质实现效益目标。 

    2、制定本级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按预算落实项目资金使

用计划。 

    3、定期向上级项目组提交本组项目的实施情况，接受上一级项目组的

监督、检查、指导和评估，并提交相关资料。 

    第八条 各部门是学校中职名校建设工作的职能部门，按分工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对相关建设任务进行实施、管理、检查、监督，并对建设项目在

经费、人力和物质上给予全力支持和配合，以确保建设项目的进度、质量

和效益。 

第三章  建设项目实施 

    第九条 学校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建设要

求和预期效益以学校《中职名校建设项目建设任务书》为准，任何部门和

项目负责人不得随意变更。如确因客观原因需对实施方案进行局部调整，

不涉及建设项目目标、内容变更的，由一级项目组报学校项目建设办公室，

经批准后方可执行。对涉及建设内容等的重大变更，需由领导小组报请有

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第十条 学校建设项目实行年初计划、年中检查、年末总结和评估验收

的管理办法，及时处理建设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年末总结由各项目负责人

把项目的建设完成情况、经费分配、成果效益等材料报学校项目建设办公

室。年中检查由学校项目建设办公室组织实施，主要是对各建设项目的建



设进度情况、项目经费的落实、使用情况、质量和效益等方面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取得经验迅速推广。 

    第十一条 项目建设期满，由各项目组向项目建设办公室提交项目验收

申请，全面阐述项目计划的落实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将根据学校《浙江省

中职名校建设项目建设任务书》及项目责任书对建设项目进行验收。 

第四章  建设资金与设备 

    第十二条 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所需专项建设资金，采取中央和行

业共同投入方式解决，实行资金使用和项目效益挂钩。 

    第十三条 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建设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单独核算，

统一管理，专人负责。各项目必须严格按领导小组核定的计划分配使用经

费，保证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中职名校项目建设经费管理实施细则》

由学校财务处负责制订并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中仪器设备购置、管理和使用按学

校《大宗物品采购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组织实施。 

第五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五条 根据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要求，学校建设项目实行绩效考核

制度： 

    （一）整体绩效考核。每年末由领导小组及相关专家共同组成考核委

员会，根据建设项目办公室提供的本期建设情况，对建设项目整体运行状

况、运行效能进行评估、考核和改进。 

    （二）分项绩效考核。二级项目负责人每季度填报项目进展情况报上

一级项目组，一级项目负责人每季度汇总各项目进展情况报建设项目管理

办公室。项目建设办公室汇总各项材料每年末提交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对

各项目建设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综合评价考核。 

    第十六条 对于考核成绩突出、效益显著的项目组、项目负责人、项目

主要完成人及其有关人员，学校将予以表彰和奖励，并作为职称晋升、年

终考核、评选先进等工作的依据之一。 



    第十七条 对于考核成绩差、影响项目正常建设和验收的，追究相应项

目负责人责任，同时，承担该项目的主要领导也要负相关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浙江交通高级技工学校浙江省中职名校建设项目

领导小组批准，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中职名校项目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 

 

 


